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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稀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
源。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
镇，竟有人以骗租土地谎称种蘑
菇的方式，钻上千个洞眼盗采稀
土，不仅造成53.86吨稀土矿产
资源被破坏，还严重影响周边村
庄生态环境。

8月2日上午，备受社会关注
的琼中非法盗采稀土矿案在琼中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12名被告人
悉数过堂受审。法院当庭作出宣
判：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12名
被告人一年六个月至六年不等有
期徒刑，并处5000元至25万元
不等罚金。

法院认为，本案涉案人员众
多，社会影响恶劣，是海南首例
非法开采国家战略资源稀土矿
案。从本案有组织、有计划、有
分工的情况来看，这种犯罪不是
偶发的，必须从重从严打击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才能有效阻止
非法采矿这一犯罪行为在海南
省内的蔓延。

如今，12名盗采稀土矿产的
“山鼠”一审获刑，受到了应有的
惩罚。然而，还有很多疑问值得
深思。为何盗采稀土矿达四个多
月之久，方被制止？矿产资源监
管执法到底难在哪里？透过这起
案件，又给我们带来多少警示？

2016年 8月 2日，琼中营根，阴
天。

在位于琼中法院一楼的第一法
庭，琼中非法盗采稀土矿案开庭审理，
吸引了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
记者以及琼中各相关职能单位的代表
近百人前来旁听。

“咚”，上午9时，在审判长王京洲
法官敲响一声“法槌”之后，庭审开始，
12名被告人被法警押进法庭。由于
人数众多，法庭不得不在被告席并排
摆放了两排24张小椅子，瞬间让原本
并不小的法庭显得拥挤起来。

起诉书指控，2015年6月，黄东
（另案处理）、廖钰为牟取非法利益，
策划在海南无证擅自开采稀土矿出
售，在冯尔干、袁明军的带领下，黄
东、廖钰、黄家阳、赖锦房、刘生涛在
琼中中平镇丁架坡村附近山地探测
到了稀土矿产。

一个月后，几人一拍即合，黄东、
廖钰、李文、袁明军、冯尔干商定由五
人共同出资200万元，用于开采位于
琼中的稀土矿。

同年8月，在被告人高连生的帮
助下，冯尔干租赁了琼中中平镇丁架
坡村村民盘胜、盘俊、李熊等人位于海
南省国营乌石农场南方分场3队2号
林段的山地用于采矿。根据事先商

定，黄东负责开采、销售矿产，袁明军
负责租赁采矿需要的山地及保安工
作，冯尔干则协助黄东管理采矿工地
上的事。

由于人手不足，黄东、袁明军、
李文等3人又相继雇佣了其他6名
被告人：黄家阳负责非法采矿的生
产技术工作、指挥工人施工；刘生涛
负责管理非法采矿的账目及采购生
活用品和零星物资；赖锦房监督工
人施工；王时清帮助租赁山地、协调
赔偿事宜、联系车辆运输物资；李平
富负责采矿工地的保安工作；李习
权和刘生涛一起管理采矿的账目及
采购事宜。

在检察官的指控下，一个分工明
确、环节完整的非法采矿团伙显现。
检察官表示：“12名被告人在主观上
或积极联络，或形成默契，在客观上则
行为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整
体，构成共同犯罪。”

“本案是我省已知查处的第一起
非法开采稀土矿产资源的案件，从本
案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情况来
看，这种犯罪不是偶发的。”王京洲说，
当前，非法采矿现象普遍，而且许多地
方的非法采矿猖狂、嚣张、隐蔽，且形
式多种多样，必须从重从严打击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

杨昌志是南方分场3队负责经营
这片橡胶林的胶工，也是最早发现不
法分子挖山行径的。“去年8月份的一
天，我上山护理橡胶树，突然发现几十
名男子开来挖掘机在山上乱挖，他们
没日没夜地干，挖的坑一个比一个
大。”杨昌志随即打听“到底是干啥”，
这伙人却警告他“闭嘴”。

“他们威胁我不要管闲事，否则，
走漏了风声就打断我的腿。”杨昌志
说，因担心遭报复，他不敢吭声。

为了实施采矿，犯罪分子租赁了
中平镇丁架坡村村民盘胜、盘俊、李熊
等人的山地用于采矿。案发后，盘胜、
盘俊、李熊等人的证言证实，村民同意
将山地出租给冯尔干之前，村民盘敏
树曾被人殴打并受到威胁。

不仅如此，村民反映，冯尔干租土
地时，明明告知村民是种植蘑菇，却不
料“摇身一变”开采起稀土矿来。

在案件庭审前，记者在当地派出
所民警的带领下，来到海南省国营乌
石农场南方分场3队2号林段。眼前
的一幕触目惊心：7个大池呈现在眼
前，管线密布，还有些未挖好的池子，
每个池有近百平方米大，两米多深，隔

得老远就闻到一股浓浓的
刺激性气味。

记者了解到，他们盗
采稀土的方法，称为“打
洞灌水法”。不法分子在
山上打满适合尺寸的小洞，在山体的
下方再掏一个洞，将河水抽到山顶的
大池里，倒进化学物品，形成一种独
特的“药水”，再把“药水”灌注进一个
个小洞里。经一段时间化学反应后，
稀土便会从山体下方的洞口冒出来，
通过塑料管引流到山下橡胶林里的
大池里。

“非法开采往往伴随着环境污
染。”关注此案的海南省政协委员、北
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孙薇表
示。非法开采，不履行任何社会责任，
不承担任何风险，其开采使用的硫酸
铵等化学物品，不经处理排放，必然破
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海南大学农学院副教授阮云泽
说，由于洗矿后的排放物中含有高浓
度的氨，如果流到田里，土壤会呈现

“氨中毒”，小苗可能被“烧死”，大苗会
造成大幅减产乃至绝收，排到水里，会
导致绿藻疯长，引起鱼类死亡。

经省国土资源厅鉴定，黄东、
廖钰、袁明军、冯尔干等人在南方
作业区3队2号林段处非法采矿
所造成的稀土矿产资源破坏REO
（碳酸稀土）总量为53.86吨，价值
141.95万元。

该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此之
多，令人费解。当地群众追问：从
2015年6月至10月，冯尔干等人
为何盗采稀土矿达四个多月之久
方被制止？

据了解，非法采矿区所在的
山头属于中平镇大坡村丁架坡村
小组，这是一个苗族村庄，地处琼
中、琼海、屯昌3个市县的交界处，
很偏僻，人烟稀少。“与琼中2700
多平方公里的面积相比，琼中国
土部门巡查人员太少，力量薄弱，
管理起来有现实困难。”琼中县国
土环境资源局监察大队大队长陈
辉宁说。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全部的
理由。今年5月8日，省检察院发
布消息称，琼中县检察院以涉嫌
玩忽职守罪对犯罪嫌疑人琼中县
国土环境资源局监察大队原副大
队长王某东立案侦查。

省检察院透露，琼中检察机
关查明了王某东在发现存在非法
采矿事实的情况下，不及时进行
核查，不加强对采矿地点的巡查，
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及时予以制
止，导致黄东等7人持续盗采稀土
近20天未受查处的犯罪事实。

此外，本案中，高连生是琼中
县中平镇黎明村上水村小组人，
岳兵是海南省国营乌石农场南方
分场三队原队长。采矿前，为解
决采矿所需的山地问题，正是由
黄东等人商定，出资25万元让高
连生帮忙租赁当地农户的山地，
向岳兵疏通关系。

在征得土地后，岳兵同意并
配合冯尔干、黄家阳等人在海南
省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乌石分公司南方作业区3队2
号林段里搭工棚、挖大池。

“开始以为他们是养鸡，后来
发现他们挖了很多大坑，我就知
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岳兵在庭审
上表示。“我收取了2000多元的
好处费，默许冯尔干等人在其管
理的林段里搭工棚、挖大池进行
采矿作业。”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非
法采矿人员无论是用林、用地还
是开矿，都没有取得合法手续。
孙薇说，这些不法分子只与个别
村民打交道，将山林、土地租下
来，一部分干部和村民缺乏法律
意识，往往为眼前的小利益所诱
惑，参与纵容非法稀土矿的开采，
间接变成了“保护伞”。

冯尔干是海口人，庭审中，他
一再表示，起初以为被抓到也只
是罚点钱或者拘留了事。显然，
这次判决出乎了他的意料——包
括冯尔干在内的12名盗采稀土
矿产的“山鼠”悉数获刑。

不过，孙薇也坦言，冯尔干的
话也反映了当前存在的客观现
实：当前执法打击力度有限，更重
要的是，与非法采挖稀土的高额
利润相比，违法者违法成本过低。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南方的
稀土矿区，盗采1吨稀土矿的直接

成本只有3万元左右，加上各种打
点费用也就6万元到8万元左右，
而企业合法生产的成本每吨在15
万元以上，因此“黑稀土”的利润
很高。

业内人士指出，开一个稀土
矿的投资大约一两百万元，成本
较低，执法队伍拆掉矿上的水管、
工棚，矿主往往只要一夜时间便
能重起炉灶；砸毁机器，马上又能
再买一个回来重新开工。

“不仅仅是稀土资源，公众关
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环保资

源问题突出，但实际上大多数都
未进入司法程序，多以行政处罚
处理。”孙薇表示，相关行政执法
部门单靠查扣生产设备、罚款等
手段，不能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
这样容易陷入重复作案的恶性循
环之中。

孙薇认为，非法开采活动涉
及环保、公安、工商、林业等部门，
各相关职能单位一定要加强形成
联动长效机制，对涉嫌犯罪的非
法采矿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

在庭审现场，记者发现，丁架
坡村的部分群众也来到现场旁
听，他们想亲眼看看这个打扰村
民半年多的案子最终如何判决。

虽然12名“山鼠”伏法，但更
令村民担忧的是，这起案件之后，
村子存在稀土矿产消息传到外
界，如何应对可能招致的觊觎？

“非法开采稀土案发生之后，
我们立刻在全县10个乡镇进行了

‘拉网式’排查，发现一起就将打击
一起。”陈辉宁说，琼中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将结合遥感卫星加大监控
力度，确保山里一旦出现大动作采
挖行径，能第一时间发现。

陈辉宁透露，接下来，琼中县
国土环境资源局还将对相关制度
加以完善，实行矿产监察执法网格

化，设立县、乡镇、村三级网格管
理，将监管延伸到基层农村，农村
发现类似案件，可以迅速向县里汇
报。“为了确保矿产资源安全，我们
还将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对有可
能发生偷采的重点区域，确保一周
至少巡查一到两趟。”

王京洲也表示，通过本案的
审理，将对一些存在非法采矿行
为的个人敲响警钟，并起到一定
的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将有效
阻止非法采矿这一犯罪行为在海
南蔓延。

“近期，省高院已经在环境资
源保护方面出击重拳，启动了环
境资源审判的试点工作。”王京洲
说，我省法院将在南渡江、万泉
河、昌化江、宁远河、陵水河五大

河流域和鹦哥岭、霸王岭保护区
集中管辖范围内的各市县人民法
院设置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点，尽
可能在污染损害行为地、损害结
果发生地就地办案。

“同时，实施改革试点的法院
还将试行诉前禁止令制度，符合
法定情形的，先行禁止实施污染
和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并探索
开展修复性司法，凡有可能对生
态环境进行修复的，要在判令环
境破坏者承担赔偿责任或处以刑
罚的同时，责令其恢复原状、修复
生态。”王京洲说。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村民、
胶工姓名均系化名。省高院严献
文、黄叶华、方茜对本文亦有贡
献。） （本报营根8月4日电）

12只“山鼠”上被告席
当前，非法采矿现象普遍，且形式多种多样，有组织、有计
划、有分工，这种犯罪并非偶发

名为种蘑菇 实为盗采稀土
非法开采使用的硫酸铵等化学物品，不经处理排放，
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盗采为何能长达四个月之久
一部分干部和村民缺乏法律意识，参与纵容非法稀土矿开采，间接变成“保护伞”

出乎盗采者意料的“重判”
简单查扣生产设备等手段震慑作用不够，易使盗采陷入重复作案的恶性循环

稀土盗采案的警示
监管延伸到基层农村，琼中将实行矿产监察执法网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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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首例非法开采国家战略资源稀土矿案宣判，12名“山鼠”非法开采53.86吨稀土资源被判刑

核心提示

琼中稀土盗采案之警示

稀土盗采后留下的深坑。
通讯员 黄叶华 摄


